
孙中山广州蒙难与各方调停活动

梁尚贤

(一)

　　1922年 6月 16日凌晨,陈炯明所部粤军悍然围攻总统府。这

一天,“广州枪声不断,死尸满道,交通断绝,商店闭门,学校停课,

富室纷往香港避难。”① 由此揭开了民国广东史上黑暗的一页。

　　对这次旨在谋害孙中山、推翻广州正式政府的军事政变,《大

陆报》记者蒲克在 18 日发自广州的通信中曰:“此次孙陈间之决

裂,久在人意料中,识者早谓广州非孙陈二氏并居之地,盖两人政

治上意见相差太远,无融和之望。”“一般华人,自中山被逐后,袒孙

之舆论,乃有春潮怒涨之势,大多数人似皆赞助孙氏。”“而陈炯明

之失败,已基于此一点人心之中。”② 此论甚有见地,并为以后的事

实所验证。

　　孙中山安全脱险并登舰坚持斗争,打乱了陈军的计划。陈知此

事难以善后,翌日退回惠州,“蛰伏不动,表示未尝与闻此谋”③。并

致电其亲信、陈军总指挥叶举谓:“对中山不必追迫,以留他日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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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地。”① 对于陈炯明这种掩人耳目的手法,《申报》记者有一段入

木三分的评论:“此次陈炯明攻击孙文,自己却不肯出面, 避匿惠

州,而发纵指使,则仍由陈暗中主持。窥陈之意,事成则以部将为功

狗,事不成则诿过于僚属。其用心之狠,设计之工,可以想见。”②

　　此后,陈炯明及其部下战和两手交替使用,一面伺机采取暴烈

手段,欲再次置孙于死地,即使不能杀孙,亦要将其驱赶出广东;一

面迅速玩弄起调停谈判的政治伎俩,以缓和世人的谴责,达到不战

而逼孙离粤的目的。

　　负责具体指挥这次政变的叶举,在玩弄调停谈判手段方面,堪

称此中老手。他在围攻总统府的硝烟正浓之时,即悄然开始了调和

活动。16日下午,他托粤军第三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

人到总统府讲和。总统府卫队因弹尽援绝,被迫接受调和,议订双

方停火的五项条件③。但陈军却以谈判为掩护,乘卫队放松戒备的

时机,冲入并占领了总统府。当天,叶举等陈军将领发出请孙中山

下野的通电④。

　　对于陈军的背叛行径和无理要求,孙中山立即以行动作出回

答。17日午后 1时,孙中山率领舰队驶入省河,与陈军一再发生激

烈炮战,至 7时,方率各舰退守黄埔。孙在长洲炮台建立行营,并对

外宣言:“余已召回江西北伐军之一部⋯⋯以对付陈炯明及其叛

军。”⑤

　　炮战结束后,孙中山曾致电叶举谓:“粤军退出广州,限二十四

小时答复,否则再击,较前为烈。”⑥ 对孙中山发出的警告,叶举召

开军事会议商讨,“决置不理”⑦。按照陈炯明的电示,叶举等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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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声明谓:“诛止于孙侧之十常侍。对中山仍拥护,因孙文为西南共

戴之首领,决不能以一时之失策,遽与为仇敌。但孙必以海军摧败

广州时,为正当防卫计,必当还击。”① 这个声明既假情假意、言不

由衷,又杀气腾腾、咄咄逼人。

　　18日晨,叶举派出代表会见孙中山,“意欲和平了结”。孙中山

提出下列五项条件:“(一)南北统一会议开时,当以孙文为南方总

代表; (二)征赣广东军之军费与善后费,当由广东省担负之; (三)

在广东之海军军费,亦由广东省负担; (四)孙文部下之生命财产,

当负责保护之; (五)不得违背广东政府既定之政策。”② 由叶举的

代表带回商议。这五项条件中,关键是 (一) (五)两条,其实质是要

承认广东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孙中山为南方政府总代表。这是叶举

万万不能接受的,他表示只能容纳 (二) (三) (四)条,谈判也就难以

进展③。

　　20日,叶举再派代表赴黄埔议和。孙中山的态度变得强硬起

来,提出的条件中增加了“必须惩办此次肇事将领”的内容。“叶举

忿极,拒不再议,媾和形势,大有破裂之象”④。

　　17 日的炮战,海军炮弹击中在长堤的两座美侨房屋,引起美

国领事馆的抗议。据当时的消息报导说, 18日美副领事赴黄埔见

孙中山,谓此事“危及美侨之生命”。孙解释说:“开炮时,目的在岸

上之兵,该二屋必系误中流弹。”美领提出:“请顾念中外人生命财

产,勿再开炮。”孙答应:“此后当不再令炮击长堤。”并允 19日 8时

至沙面磋商条件,“惟孙卒未到”⑤。据美副领事事后向美国政府报

告说,他曾向孙中山指出广州是无军事设防的城市,无辜平民已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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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不少。孙答曰:“我轰炸广州也是一个抗议。明天我将继续轰炸。

假如你能说服这些军队退出市面,而由魏邦平来维持善后,我就答

应不再开炮。”① 可知孙中山答应不再开炮,是附有条件的。

　　此时驻粤领事团亦出任调停。孙中山在会见外国领事时,郑重

表示:“此事实无调停之可言,因我系总统,粤军应听我命令,彼等

若遵我命令,退出省垣之三十里,则无事不可了结。”② 对调停断然

采取否定的态度。

　　17 日的炮战表明海军是孙中山在省河与陈军对峙的主要依

靠力量,然而海军的上层领导态度暖昧。事变后,设在海珠的海军

部高悬白旗,上书“中立”二字③; 炮战后,海军总长汤廷光电告各

舰长勿再开炮④;海军司令温树德则秘密派人与叶举接洽。叶举马

上抓住了这一分裂海军的机会, 18 日致电温树德,谓:“何参谋转

示条件,均可商。请接电后十二小时派全权代表来商。”⑤ 当晚,温

派出全权代表至白云山陈军总指挥部,正式向叶举提出商谈条件:

(一)由各舰队将领担任请孙中山退出省河; (二)舰队人员不必十

分更动; (三)请粤军停止炮击兵舰; (四)海军饷项照常供给。叶举

“见此条件,极属和平,已有允许之意”⑥。叶还致函温,答应所有海

军饷项,仍旧发给⑦。温向孙中山称与陈军“商议停战办法”,经孙

许可,于 20日率永翔、同安两舰驶入省河,公开和陈军谈判⑧。议

和条件经修改后,于 22日晚 8时在陈军总指挥部由叶举、汤廷光

及温树德签字。其第一条规定“海军全体一致赞同粤军请孙公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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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定炎、高宗鲁:《陈炯明:联省自治的实行者》,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 64卷第 2期。



野”,第二条规定“在粤海军听从高级官长指挥,与粤军一致行动,

服从陈总司令”①。经此谈判,叶举以满足军饷为诱饵,使海军发生

明显分化。当时舆论就指出:“叶举经汤廷光居中,以负担海军经费

为条件,调停海军方面,此盖一种抽薪之方策。”② 这将严重削弱孙

中山对抗陈军的力量③。

　　面对逆境和压力,孙中山一再表示了坚决讨伐陈炯明的立场。

20日,孙致电在上海的杨庶堪谓:“粤都之变,想已闻悉。幸天相民

国,我犹不死,遂有十七日炮轰之举,以表护法政府尚未全坠。今设

行营于黄埔,专待北伐大军之回戈,则乱贼实不足平也。前以姑息

养奸,今则彼罪通天,惟有诛戮而已。望各省同志切勿失望。”④ 25

日,他在告国民党人书中称:“此次陈炯明勾通外贼,摧残中国,乘

我不备,于 15日夜来攻省城。我不能存在,即民党不能存在;民党

不能存在,则共和二字亦将消灭。愿大家从我一言,势与陈炯明一

战而后了,万无调和之余地。我希望大家,勿以势力问题,转而助

陈。”⑤ 对调停再次表示否定的态度。

(二)

　　17日的炮战,省城震动,人心惊恐,各界立即展开调停活动。

　　事变前与叶举达成“中立”默契的魏邦平,这时以调人自居,异

常活跃。17日早,魏通过警察九区分署通知崇正善堂总理陈惠普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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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粤局危急,请各社团速派代表到师部,商议维持大局办法,万勿

延误。中午,各社团代表约齐正欲启行,而省河方面已炮声四起,因

道阻难行,改由九善堂院致函魏,请其出任调人,旋即散去。18日

早,陈惠普以电话询问魏曾否收到公函,并请其力任调人,以维大

局。魏嘱其即派代表到师部商议调停办法,以速为佳。遂由崇正、

爱育、方便三善堂院派出代表至东较场军警同袍社会见魏。魏云,

彼为调停粤事,终日奔走,舌敝唇焦,苟得地方安宁,不致糜烂,虽

牺牲个人生命财产,皆所不计。今日请各位来,系共研究维持办法。

适伍朝枢在座,伍亦请各代表筹商切实办法,幸勿徒托空言。各代

表答以当回告各社团,会议一切,并求魏担任调停,极力维持大局

而退①。同日,魏邦平辞去了卫戍司令之职,但仍奔走于海军与陈

军之间,极力调停②。

　　为了维持粤局,广州各界代表连日召集会议。

　　18 日午后 2 时,广州善商各界代表百数十人,在西关文澜书

院集会。自治研究社易子庄宣布:“彼因昨日海军开炮事,特请汤廷

光致电海军各舰长,劝其保全地方。”会议议决分别致函温树德和

叶举,谓广州市系全省菁华所萃,一经糜烂,数十年不能恢复元气,

请双方均以保存地方人民为重③。

　　19日午后 2时,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在省商联会商议维

持粤局办法,由陈炯明的亲信、省议会议长钟声主持,讨论多时。省

商联会会长刘焕提议:“如有一方不停战者,当视为吾粤三千万人

之公敌。”全场一致赞成如下决议:严限双方停战、请陈炯明回省主

持粤局、组织欢送孙中山大会④。

　　同日午后 3时,魏邦平指派公安局长吴飞在文澜书院邀请商

善各界代表 50余人商议调停。吴飞发言谓:“第三师长对于现下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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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,非常痛心,故恐一人调停,其力太薄弱,特联合各界,协同挽救。

且师长之意,以为现在非竞公出山,万难解决。”这时抬陈出山,意

味着承认他们推翻广州正式政府的行动为正当。会议表决,完全赞

成前一会议作出的迎陈送孙等项决议①。

　　20日午后 2时,广州各界人士共百余人又在文澜书院集议解

决时局办法。省议会议长钟声、副议长陆孟飞、冯葆熙、陈军代表徐

军雁、海军代表汤廷光、魏邦平代表吴飞、省商联会会长刘焕等人

出席。与会者高唱“和平解决”的调子。陆孟飞说:“叶总指挥亦粤

人,孙中山亦粤人,同是一家人,而发生冲突,岂有不可和平解决之

理。”徐军雁说:“叶总指挥亦抱顾全桑梓之心,故自冲突以后,即严

令部队停战,各父老昆弟,如有和平解决办法,无不乐从。”汤廷光

说:“海军现实陷于绝境,各舰长以后顾危险,故逼而出此,苟能使

海军有路可行,则海军必无异议。”在徐军雁代表叶举应允海军饷

项照发后,汤廷光亦允担保海军不再开战。会议提议由汤廷光、叶

举、魏邦平三人会衔出布告,声明双方息战安民。会后以各社团名

义发表了三则通电,即:请双方罢兵电、请孙中山退位电、请陈炯明

即日返省电。其请孙退位电称:“敝会等读叶总指挥等通电,名言谠

论,实获我心,爰于皓日联合会议,一致赞同”②。

　　上述四次会议,除 18日会议致力于劝说海军和陈军勿糜烂地

方,表面上保持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态度外,其余三次会议,都是沿

着拥陈弃孙的路线进行的,完全适应了陈炯明逼孙离粤的需要。这

表明广州善商各界已在武力威逼下公开倒向陈炯明一边,情势对

孙中山不利。

　　21 日,广州七十二行商人推举代表“分向孙、叶弥缝,劝勿再

战”③。孙中山不得不容纳所请,并表示:“如叶军不追击及不扼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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伐军之归路,彼即允退出黄埔,离去广州。”① 这是事变后孙中山首

次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地离粤。叶举则狂妄地表示:“只要孙氏火

速离开广东”,“彼即不追问”当由孙负之“战事责任”②。制造战祸

的罪魁竟然要战争受害者承担“战事责任”,实属中外奇闻。

　　26日早,广州各社团代表接各界联合和平维持会来函云:“顷

由易子庄先生转公安局来电:各国领事与陈司令 (指代理第三师师

长陈章甫——作者)约同各界于二十六日到黄埔,请孙公下野。等

语。兹特函约贵同人,请于本日十句钟,先莅广济医院集合研究妥

当,一同前往。”各社团见此通函,“以为孙氏既允下野,非常欣幸”。

及如约齐集广济医院,方知“所谓请孙下野等语,出自发起人之理

想,并非孙氏果有此意。各代表以孙氏无此意,则以商人而请总统

退位,当然不合,遂皆却顾而不敢往。”既然公安局有函约,又不能

推却,卒以代表 25人前往。先至东山,会合伍朝枢。伍谓:“今日本

拟约同各领事前往,惟领事团意,此为中国之事,应由中国人先行

调处,如无结果,外人方好发言,故不便再同往。”③ 各代表乃乘公

安局 7号巡轮,驶往黄埔。“先由前总统府顾问那文 (美国人)登舰,

代表众人表明来意,孙中山乐为接见”④。众遂鱼贯登舰,于船尾棚

面谒见孙氏,俱皆环立。孙身后有卫队 4人,手持驳壳枪护卫。“孙

屹立不动,注视各代表不发一言”,“当各代表发言时,孙氏目不转

睛,露出一种怒容”⑤,气氛相当紧张。各代表仍尊称孙为大总统,

“请孙公下野”的话,无人敢讲,惟请顾全地方,勿再开炮。各代表

“战战兢兢,俯首陈述”毕,孙问曰:“今动以武力促我下野,各位之

意思,以为如何? 彼恃武力便可屈服人,试问尚有何公理?”各代表

无人敢答。孙言曰:“在本总统之下野与否,国会自有权衡,不能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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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属而背叛长官。陈炯明为予部属,曾令兵士举枪致礼于我,今竟

任兵士驱逐我,是谓叛逆。”“我今日实力虽不足,然终有吐气之日。

以彼等之行为,予断不能容。若果陈氏今早抵省,我即今早开炮,今

晚返省,则今晚开炮。汝等既赞成之,则自负责任。”“汝等既系来请

我勿再开炮,这又何难?若能本汝等之良心,主张不欢迎陈氏,作消

极之抵制,则彼自讨没趣,自然不来省,则我亦可日内离去省城。”

当有代表问:“总统言有离省之语,究竟何时始去?”孙答曰:“我三

五日当可离去省城。”① 言至此,“各界知不能调停,咋舌而归”②。

　　27日,各界代表 32人会见叶举。代表梁某谓:“昨日谒见孙先

生,力请息兵,彼允肯离粤,故今特来请总指挥表示意思。”叶对众

代表说:“请一致劝孙下野,是则鄙人之所望。”并谓:“彼现踞长洲

黄埔,召集民军,截米截煤,终当搅扰,妨害治安,必定收取长洲,使

彼无根据地。”③ 叶举话中露出了浓重的杀机。

　　同日,已辞去第三师长之职的魏邦平,对奉陈炯明令来省的惠

州善后处长李炳荣提出:“(一)勿攻长洲炮台; (二)孙下野当给一

些面子; (三)妥筹安置北伐军法。”④ 魏被人视为孙派,此时却遭到

外界的批评,谓其态度“骑墙,怕负责”⑤。

　　至此,各界的调停活动陷于僵局。《申报》记者慨叹道:“近日虽

经各调人奔走疏解,而仍属混沌,双方坚持如故,不知何日始告宁

息也。”⑥

(三)

　　孙中山因环境所迫,不得不考虑留粤还是离粤的问题, 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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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日就离粤一事作出试探性的表示。“此事又经美领事之调停”①,

很快有了眉目。22日晨,孙中山复向美领事提出离粤条件,谓:“只

须陈军不袭击北伐军后路,彼愿于三日之内率领所部海陆各军全

体离省。”但“陈军对于此层,尚未答复,业已致电惠州向陈炯明请

示办法”②。23日,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正在广州的少共国际代

表达林:“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。”③

　　25日下午,孙中山的美籍顾问诺曼 (当时译作那文)去会见美

领事侯士顿,说“假如领事团能向广州军事当局,取得让孙安全离

境的保证,孙愿意离开广州赴上海。”照此说法,孙已放弃此前一再

提出的离粤条件。26日,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詹美生以领事团首席

领事的资格,召集各国领事会商,决定由詹美生出面致函叶举。函

稿云:“从一个可靠的外国人,本领事团得悉孙中山愿望能以私人

身分,早日启程赴上海。我诚恳的请求你设法令他离粤的行动,无

有所阻碍。”但诺曼看后,说“其非为孙中山所要求的,孙要的是领

事团以恢复广州贸易为理由,请求孙离粤。”就是说,如果由领事团

出面请求,即可离粤。但詹美生拒绝作出如此的请求,并派他的副

领事与侯士顿持函稿一同去白云山晤叶举。这是叶举求之不得的

事,立即答应:“我一定不会阻碍孙中山离粤”。这个保证随后告知

了诺曼④。

　　此事在当时的传媒中也有所披露。日本东方社 28 日广东电

称:“孙文托美国人拿尔门氏 (即那文——作者)央美国领事馆请求

设法依外交团之保证任其安然离粤赴沪,此间领事馆为促地方之

镇定起见,已将此意代为转达叶举。”⑤ 另据《申报》报导:“二十六

日午,驻粤各国领事团,曾开联合会议,经一致表决,请中山离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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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于下午四时,由美领事偕英副领等,同至白云山谒见叶举,述明

该领事团,极愿中山离粤,以保地方安宁。并询中山离粤时,军队能

保不加妨害否?当经叶氏表明,对于中山个人,极端爱护,如中山肯

决意去粤,所辖各军队,决不至有意外举动。”①

　　与叶举会晤后,各国领事又前往黄埔谒见孙中山。先由英领事

说明来意:“(一)领团并非干涉中国内政,请勿误会; (二)领团此

来,实为各国旅粤侨商生命财产而起,请切实保护。”接着美法日各

领事发言,“亦均以外商生命财产为重,请求尊重保护,并对于此次

广州政变,深致其不幸之意,希望迅速解决。”孙中山答曰:“对于外

商生命财产,向所尊重,各位应请放心。”并就日前在珠江开炮,致

外商稍受惊恐,殊抱不安,向各领事一一道歉。关于离粤之事,孙

曰:“如果大局能得满意解决,鄙人亦于日间离去广州。”② 孙对离

粤条件仍持保留态度。

　　27 日下午,沙面方面传出消息: 驻京各国公使特致电各该国

驻粤领事,“命其联向双方切实调解,并转请孙中山北上,共商统一

计划。若孙氏容纳此项调解,则沿途除由某国军舰护送外,并由各

国公使保证其安全在天津登陆。”各国领事“自接到此电后,当即将

此意转达中山。闻中山业已有允肯之表示矣。”③ 但报界却认为:

“孙氏每对人言,态度似极强硬,观此则孙氏离粤与否, 尚难推测

也。”④

　　上述消息传出之前,广州国民党人正就孙中山是否离粤一事

进行争论。“民党方面对此分两派,一派主张孙中山可不必留粤,在

粤适足以贻战祸于桑梓;一派主张须与陈炯明干到底,孙于气忿之

际,此派言语最动听。”⑤ 接见广州各社团代表后,孙“经民党某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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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劝阻,业已有中止 (离粤)之意。”① 对于领事团,“孙文旋又托

人传语谓中止离粤,于是遂作罢论。”② 与此相配合,上海《民国日

报》发出否认孙中山离粤的消息。据该报 27日香港电:“今日港报

称:孙总统并未向任何国驻粤领事提及离粤赴沪事。”③27日晚,孙

中山由长洲炮台发出照会,“通知沙面领团,称彼决定行使职权,扫

平叛军, 并请领团对于各该国侨民自筹相当防卫之策, 以免波

及。”④ 这份照会正式表明,孙中山已暂时放弃离粤的打算。

　　围绕孙中山离粤之事,外间谣传颇多。如香港《士蔑西报》羊城

访员电称:“孙中山在黄埔,招集军队三千名,准备联合海军,进攻

羊城。孙索款三百万元,方允罢休。”⑤ 后又函称:“孙中山宣言,此

次来粤,被选为总统,共费去各种运动银五六百万元,如非偿还此

款,将不辞职或离粤。有人提议,粤政府宜以此数给孙,作为游历外

国之赆仪。”⑥ 出自同一访员之口,一日之间,所谓孙中山离粤索款

竟由三百万猛增至五六百万,其中蹊跷令人寻味。

　　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据 28日广州英国总领事致北京公使

团主席德菲达斯函称:“昨天 (即 27日——作者)有一中国人带着

孙中山的条件,亲往晤叶举,根据此人所说,其条件为: (一)广州全

体军民,当孙中山离粤时,应取有礼貌的态度。 (二)当北京国会选

举总统时,广东政府应付孙中山一百万元的‘选举费用’。(三)孙中

山的手下,应予以优待。(四)在江西境内,应指定一区域,以在南北

和议前,暂时安置北伐军。 (五)在五天内,广州应给予孙中山一个

适合大总统身分的送行。”⑦ 这事大有可疑之处。这个“中国人”似

乎是孙中山派去见叶举的,但姓甚名谁?他说的内容由谁告知英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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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? 均不详。这五条,与其说是“孙中山的条件”,不如说是陈炯明、

叶举等人逼孙下野离粤的计划,更为恰当。所谓“当孙中山离粤时,

应取有礼貌的态度”,是吸取了魏邦平对李炳荣讲的“孙下野当给

一些面子”的意见; 所谓“广州应给予孙中山一个适合大总统身分

的送行”,只是陈炯明的亲信钟声在 19日召集的各界代表会议上

议决的组织欢送孙中山大会的翻版; 江西并非陈军的势力范围,

陈、叶无权也无能“指定一区域”安置北伐军,这是常识; 至于给孙

中山 100万元作为到北京竞选总统的费用,更是陈炯明的如意算

盘。陈在 18日致魏邦平电中说:“护法已达目的,总统非可力争,应

请力劝孙公丢去,再从选举设法。”① 19日致广东省长伍廷芳电中

又说:“现惟仗公之力,切劝孙公敝履尊号,示天下以无私,国会一

开,依法再选,得位以正,为期匪遥。”② 孙中山此时虽有过离粤赴

沪的打算,但此前还未有赴京竞选总统的想法。这一条明显地露了

破绽。27日孙中山已暂时放弃离粤的打算,中止就此事与领事团

的谈判,更不可能派人向叶举提出所谓离粤的条件。29日,叶举在

对来访的《士蔑西报》记者谈话中露出了马脚,说“他与孙中山,至

今尚未有正式联络。如果有和平解决的办法,不论如何,他定必采

用。但孙绝不表示有商量余地。”③既然叶与孙无正式联络,又怎么

可能会晤“带着孙中山的条件”的人; 既然孙“绝不表示有商量余

地”,又怎么可能提出这些早为陈、叶等人所主张的条件。此非咄咄

怪事。叶举的谈话证明,这个所谓“中国人”不是孙中山派去的,所

提条件更不是“孙中山的条件”。同日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的本社专电

称:“孙索款百万为离粤条件说,系黎明通讯社造谣, 已经港报否

认。”④黎明通讯社是陈炯明亲信马育航所办。7月 1日,孙中山在

接见《士蔑西报》记者时,断然否认有“索款数百万元方允休战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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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”。当记者问:“闻叶举甚欲与君直接谈判,以解决时局。”孙答:

“予不愿与属员谈判。”① 至此,真相已明,谣言破产。

(四)

　　利用各种势力逼孙下野离粤的策略,不见成效,陈炯明只好亲

自出马。6月 28日,他由惠州抵石龙。29日晚,他给孙中山写了一

封信,仍称孙为大总统,恳请孙“开示一途,俾得遵行”②。陈自政变

以来,为与叶举等人逼孙下野的通电相呼应,曾多次通电主张请孙

下野,认为“孙公问题解决,海军北征军一视同仁,安置自易。”③ 陈

深知一旦群龙无首,海军与北伐军若归顺于他,粤局即可收拾,地

位乃可稳固。所谓“开示一途”,万变不离其宗,仍是请孙下野离粤

之意。

　　7 月 1 日,孙中山对《士蔑西报》记者强烈地表示:“宁牺牲一

己之生命,不愿退让于叛逆之下属。”④ 同日,由钟惺可持陈函至永

丰舰见孙中山,“请求和解”,但孙“置之不理”⑤。随后,魏邦平来见

孙中山,请示“可否准其调解”⑥。魏告诉孙,“由于陈炯明多次请

求,他正要去石龙与陈会面。他愿意从中调停,如果陈肯采纳他的

意见并接受他提出的折衷办法,他就回来向总统禀报”⑦。当日,魏

应陈炯明的邀请,带着孙中山的条件去石龙。孙的条件是:“(一)删

(十五)夕事陈炯明应道歉,并惩军官; (二)在省复设总统府,以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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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北方对等议和。”① 陈的答复是:“(一)事前已辞省长不负责;

(二)复总统府难办到,议和以沪为宜。”② 口称要孙中山“开示一

途”的陈炯明,完全拒绝了孙的条件。魏还对陈说及“粤省弄至如此

田地,请双方互让,或者陈部停止进攻,暂时离去省城若干里,然后

待孙自行下台,此亦未尝非一调停之策。”但陈答以“如此办法,部

下未必能从”,予以拒绝③。魏陈会谈无结果。当晚,魏乘车返回广

州。

　　在派人送信求和的同时,陈军加强了军事压力。7月 1日,叶

举函知汤廷光:“限于二十四小时内,收复长洲炮台,请通令海军勿

生误会。”要将数日前发出的收回长洲炮台的威胁付诸实行。汤即

复函叶,谓:“人心未定,不可躁切。”“若果相煎过迫,则恐生变。”广

东各界和平维持会即电致石龙陈炯明及魏邦平:“顷闻叶总指挥定

期二十四小时内,收复长洲炮台,人民惊恐。请暂缓时日,俾调人易

于奔走,以安桑梓,而免糜烂。”④

　　叶举何以急欲收复长洲炮台?“长洲为黄埔咽喉,山顶有大炮

台一座,山腰亦设有小炮台一,诚为粤垣要塞。海军陆战队现驻于

陆军小学校,大本营之办事处设于鱼雷局,海圻、肇和、海琛三舰,

泊于长洲炮台之下,其余各舰分泊于该台之西,戒备非常严密,并

收有小轮十余艘,以为巡哨,招集民军数千人,声势甚盛。”⑤ 叶举

“以孙中山屯驻军舰于附近一带,并招募民军,欲攻省城,叶氏恐其

势力蔓延,故此急于收复。”⑥

　　陈军诸将领“以粤局无调停希望,故主张急进,日来省城异常

戒严”。此时广州已“战云酝酿,有一触即发之势”。“市民聆此消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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